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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丨权威报告≠铁证：短量索赔抗辩的破局点 

作者：方雯雯 

 

摘要： 

货物短量是海上货物运输中最为常见的货物索赔案件之一，在此类案件中，承运人往往

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收货人提供了由权威机构出具的水尺报告后，承运人是否还有抗辩

空间？协会参与处理在天津海事法院审理的一起镍铁矿短量索赔案件中，对此问题给出了肯

定的答案。协会聘请专家证人出庭，揭示了在水尺计量过程中对于船舶漂心修正参数取值上

的根本性错误。最终法院采纳了船方专家证人意见，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不仅

印证了“权威机构出具的报告并非具有绝对效力”这一基本法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条向

货方短量主张的成功抗辩实务路径。 

一、 案件事实与争议 

1. 基本事实 

本案会员所属船舶承运一票镍铁矿，货物重量共计约 2万吨，自印度尼西亚运至中国港

口。船东据此签发了两份清洁提单，提单记载货物重量分别约为 9000 吨与 10000 吨。两份

正本提单的持有人及收货人为当地 X公司。船舶先后挂靠两个国内卸货港。在第一卸货港卸

货后，溢卸 1.6 吨；在第二卸货港，据收货人 X 公司称，经计重后发现货物短少约 110 余

吨。两港合并计算后，收货人主张货物短少约 100 余吨。货物保险人（以下简称“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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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定损金额的 60%向收货人 X公司支付了保险赔偿金后，依法取得代位求偿，后径行在当

地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会员赔偿相应的货损损失。 

2. 原告方的核心证据 

原告提供了提单、公估报告、商业发票、贸易合同、赔款支付凭证等证据。在证明货物

短少问题过程中，原告的证据链条如下： 

装港水尺报告计重显示货物重量与提单记载一致。第一港口理货证书，证明确实存在上

述溢卸情况，第二港水尺报告，由 CCIC 当地公司出具，证明在该港口短少货物约 110 吨。

此外，原告方还出具了以 CCIC报告为基础制作的公估报告。 

原告据此主张货物在承运人责任期间发生短少，要求会员承担赔偿责任物 

3. 双方争议焦点 

本案争议焦点集中在两个层面：其一，案涉货物是否在船方责任期间发生短少，以及短

少的具体数量；其二，原告是否因此遭受损失及损失的具体数额。本案关键之处在于针对“货

物是否实际短少”这一事实认定，直接取决于 CCIC 水尺报告是否准确、可被采信。而原告

是否遭受实际损失，可能取决于贸易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原告折价协议赔偿金额的事实基

础等。船方的抗辩策略正是围绕此核心问题展开。 

 

二、 船方抗辩的三重逻辑 

面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协会与会员并未简单予以否认，而是从下述三个层面构

建了层层递进的抗辩体系。 

第一层：专家证人直接指出 CCIC报告的计算错误 

会员提供相应材料证据证明该港口卸货前检查铅封正常，船员水尺报告并不存在短少。

经进一步审阅 CCIC 报告后发现，报告在水尺计量过程中可能存在严重计算错误。为此，协

会协助会员聘请了具备水尺计量专业背景的专家出庭作证，针对 CCIC 报告中的数据进行了

系统性的专业分析。 

庭审中，专家证人就水尺计量的基本原理及计算依据作出说明。水尺计量系依据船舶排

水量变化推算装卸货重量的专业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SN/T 

3023.2-2021》采用根本氏二次修正公式，并据此形成行业实践中普遍适用的水尺计算方法。

该公式中，LCF即 Longitudinal Center of Flotation，中文通常称为“漂心纵向位置”或

“浮面中心纵向位置”，是进行吃水修正、纵倾修正及排水量修正时不可或缺的关键参数。 

LCF的作用在于反映船舶水线面几何中心相对于基准位置的纵向偏离，并据此确定纵倾

修正的方向及数值。由于根本氏二次修正公式本身需要区分漂心位于基准位置之前或之后，

LCF在计算中必须保留并正确适用正负号。该正负号并非形式性标注，而是决定修正值应予

加计还是扣减的必要计算依据。 

本案船舶处于卸货完毕后的末尺测量状态，船舶吃水及漂心位置均已发生相应变化。检

验人员在进行末尺计算时，应依据船舶静水力资料所列 LCF数值及其正负号，结合实际吃水

状态进行计算，不应任意改变或反向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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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IC 检验人员在该轮卸货完毕后的末尺计算过程中，错误适用了 LCF 的正负号，实质

上改变了公式中的修正方向，进而导致水尺计量结果发生偏差。该错误并非一般书写瑕疵，

而是足以影响计量结论准确性的专业性计算错误。 

除此之外，CCIC 取证程序亦存在瑕疵。工作人员在进行水尺取证时，无任何船方人员

在场陪同，取证过程也未进行录像留存。根据水尺计量行业惯例，检验过程应有船方代表见

证并共同确认读数，以确保结果的客观性。 

第二层：货方公估报告直接采信了 CCIC报告的错误结论 

原告提交的公估报告，其结论完全建立在 CCIC水尺报告的基础之上。公估方并未对 CCIC

报告的取证过程和计算准确性进行独立审核，而是直接予以采信，并以此作为定损依据。 

在庭审中，我方律师指出，公估报告本应基于客观事实，由具有资质的检验师独立做出

结论。本案公估报告有多处错别字、计算错误，自身存在不够严谨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

独立性存在影响，其直接采信 CCIC 报告作为结论基础，致使当后者被证明存在严重计算错

误，公估报告也将直接面临失效的风险。原告的整个证据链条，实际上依赖于一份在技术层

面存在问题的水尺报告。 

第三层：贸易合同约定下的结算方式——收货人并无实际损失 

船方还注意到，原告提交的贸易合同中明确约定，最终款项结算应以买方（X公司）在

卸货港指定的检验人签发的质量证书和重量证书为准。这意味着无论货物在运输途中是否发

生数量变化，买卖双方最终结算的依据是卸货港检验人的计量结果，而非提单记载的装货港

重量。 

如果 X 公司依据卸货港的计量结果完成了贸易结算，则 X 公司并未因货物短少而遭受

实际损失——贸易合同已经通过结算条款将货物数量差异的风险在买卖双方之间进行了分

配。在此情况下，X公司并不存在任何损失。而货物保险人与 X公司基于保险合同作出的任

何赔付，均与船东无关。 

 

三、 法院判决 

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67 条第 1 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

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未能就其主张的短少事实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 

原告提交的证据为 CCIC 出具的水尺报告、以此报告为基础作出的公估报告。经协会聘

请的专家辅助人分析，水尺报告中的 LCF参数取值错误，导致计算结果失真。综合各方意见、

水尺计量行业通用技术规范，法院认定专家辅助人意见依据充分、分析严谨、结论正确，故

予以采纳。对原告提供的水尺报告、公估报告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除此之外，船东提交的

水尺计量结果与提单记载并不短少，原告亦无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据此，法院认定原告要求

赔偿损失的相应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四、 案件启示 

本案处理路径对承运人处理类似货物短少争议至少具有以下几点启示： 

1. 权威机构报告并非当然不可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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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承运人面对 CCIC等权威机构出具的报告，往往产生“难以抗辩”的心理压力。

本案表明，即使是权威第三方机构的报告，其取证程序和计算方法的准确性仍应认真审查。

关键在于将争议从“结论”层面转移到“过程”层面——当承运人能够证明出具报告的过程

本身存在问题时，报告的证明力就会被削弱。 

2. 专家证人制度在技术争议中的价值 

本案成功的关键在于：船方通过专家证人，将水尺计量中漂心修正参数的复杂技术细节

转化为法庭可以理解的逻辑链条。面对涉及专业技术问题的争议，仅凭律师的法律论证往往

难以触及问题的核心。专家证人制度是承运人在技术争议案件中推翻对方关键证据的有效路

径。 

3. 警惕对单一证据的过度依赖 

原告的公估报告完全建立在 CCIC 报告基础之上，公估人员未对基础证据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进行独立审核，这一做法在诉讼中付出了代价。承运人在应对索赔时，也应重视对索赔

方证据链条的全面审查——即便是最“权威”的证据，也需逐一验证其可靠性。 

4. 重视卸货港水尺计量的证据保全 

承运人应在装货港和卸货港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水尺计量，并妥善保存相关检验

报告。即便未能委托检验机构，船上也应自行安排水尺计量、做好记录。本案中，船方之所

以能够成功抗辩，除了有效质疑 CCIC 报告的错误之外，还得益于向法庭提交了本船的水尺

记录作为对照。完善的证据链条，始终是承运人应对货损索赔最为坚实的基础。 

5. 贸易合同条款可能成为关键抗辩点 

在审查货物短少索赔时，承运人不妨关注贸易合同中的结算条款。如果收货人是按照卸

货港的计量结果进行结算的，则其并未因短少而遭受实际损失，索赔便失去了相应权利基础。 

 

以上仅供会员参考，如需具体建议请联系协会相关人员。 


